附件二

大陸船員緊急進住試辦岸置處所申請書
	 漁船資料
	預定進出日期時間

	船　名
	統一編號
	船主或業者姓名
	進　　入
	離　　開

	
	
	
	  月  日  時 
	月  日  時

	檢附項目：

(大陸船員名冊合計   名

(大陸船員勞務證影本或海員證影本或其他經核准文件影本

(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指派之管理人員輪值名冊


此致



縣(市)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區漁會：











船主姓名：

連絡電話：











聯絡地址：

附註：一、本申請書由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送漁會轉送縣(市)政府審查。

二、縣(市)政府核准後，函復或傳真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並副知漁會、當地巡防、警察機關及農委會漁業署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  年　       月        日
	大　   　陸　   　船　   　員　   　名      冊

	姓　名
	籍　貫
	出生

日期
	請依所持有之證件填寫

	
	
	
	身分證號碼
	勞務證號碼

(海員證號碼)
	其他經核准文件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計
	共       人
	縣（市）政府核准戳章


漁船船主或暫置漁船業者指定之管理人員輪值名冊

	輪值時間
	管理人員姓名
	連絡電話
	行動電話號碼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縣（市）政府核准戳章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